关于2018年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
上交人事科材料要求及操作口径

1.上交材料截止时间：2018年12月18日
2.优秀名额确定：〔在编教职工总数-党政正职领导（含主持工作副职）-教育局工作人员〕×10%
（只保留整数，舍去小数点后所有数字，不作四舍五入）
3.上交纸质材料：一式一份
（1）《宝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汇总表》
A.工作人员总数即2019年1月1日在编人员数（不用手填，表格中的数字会自动跳出来，若跳出来与实际不符，请仔细检查表内其他数字是否填写错误）
B.参加考核人数≤工作人员总数（社区教育工作人员、教育局工作人员和学校党政正职领导考核结果暂定合格，待有关部门考核后确定。注意：此类人员不作为学校参加考核人员基数，但报表上的数据要统计在内并填写）
C.行政管理职务、专业技术职务、工人人数请根据工资级别填写

D.备注栏内请写明不参加考核人员名单及原因
（2）《宝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等次人员名册》

A.与《宝山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汇总表》正反打印，其中职务一栏如是专业技术人员请完整填写专业技术职务名称（例如：高级教师、一级教师、二级教师、三级教师、助理会计师、未聘职务等，注意此栏不是写专技十二级或其他专技十级等）;

B.考核等次人员名册，除“合格”人员不上报外，其他均须上报；

C.除原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外，当年度新聘用的教职工，参加年度考核，不确定等次，只写评语；

D.区内调动人员的考核由现单位操作；

请将电子稿以单位名称命名发送至：jyjrsk2015@126.com。
（3）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》
本表由学校填写，主要事迹请用第三人称写，请正反面打印

A.人数不超过由学校考核的考核人数的10%，小数点后舍去
B.职务一栏如果是专业技术人员请填写专业技术职务名称
C.基本工资=岗位工资+薪级工资+10%（教师）（请直接填写合计数额，例：1030元）
D.曾授何种奖励一栏限填近两年由政府部门所颁发的奖励（如2016嘉奖、2017嘉奖等），不是填荣誉

3.上交地点：教育局人事科A311室
4.联系人：王燕平老师（联系电话：66592610）

此次下发通知为预通知，正式通知另行下发，如预通知与正式通知有未尽事宜的，以正式通知为准！如有特殊情况，可来电咨询。
宝山区教育局人事科

2018年11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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